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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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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我听

答 问收征 让房给叔叔一家自己搬出，却分不到征收款，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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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求助：
翟女士原居住在爷爷承租的公房里，    

年 月，叔叔、婶婶从外地回沪，翟女士出于亲

情，毫不犹豫便将房屋迁让给了叔叔一家。没

想到，爷爷承租的房屋遇到征收，叔叔一家竟

以翟女士没有在被征收房屋中居住为由，对翟

女士要求分割征收款的请求置之不理。

翟女士的爷爷翟老先生育有两子，分别

是大儿子翟先生和小儿子翟某。上世纪  年

代，翟某去了安徽，与同在当地的上海姑娘尚

某结婚，育有女儿小翟，后小翟又育有女儿小

肖。翟女士的爷爷原有一套私房，翟某去安

徽后，该房就由爷爷、翟女士及其父母共同居

住。    年 月，该房遇到动迁，动迁方为其

安置了两套公房，因被拆迁房屋中的原始居

住人有四个，故两套安置房其中一套房屋（以

下简称系争房屋）的受配人是翟老先生和翟

女士两人，承租户名是翟老先生；另外一套房

屋的受配人是翟女士的父母，承租户名是翟

女士的父亲翟先生。    年  月，翟女士就

将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并搬来与爷爷同住。

    年 月，叔叔一家回沪居住，翟女士搬出

系争房屋。    年 月，翟老先生过世，系争

房屋的承租人没有变更。

    年   月，系争房屋被征收拆迁，该

户拟获得征收安置补偿款项共计人民币   

余万元。征收时，系争公房中共有 人的户

口，分别是翟女士、翟某、尚某、小翟、小肖。

在协商征收款分配时，翟女士要求自己应该

分到系争房屋征收款的五分之一即  万余

元。没想到翟女士的要求被叔叔一家严词拒

绝，翟某认为，翟女士把房屋迁让给自己一家

后，就未在系争房屋居住过，因此翟女士无权

分割征收利益。叔叔一家的说法令翟女士难

以接受。

律师帮忙：
翟女士经人介绍找到我们咨询。在全

面听取了翟女士的陈述后，我们认为翟女士

要求分割系争房屋征收款的五分之一的要

求偏低，其应该分到征收款的四分之一。首

先，翟女士是系争房屋的原始受配人。上海

高院关于审理公房居住权纠纷案件的意见

就明确：对于原始受配人，一般不轻易认定

其公房居住权利的丧失。对于原始受配人

长期不实际居住系争房屋的情况，应结合具

体情况分析，如因家庭矛盾、居住困难、服兵

役、服刑等原因，长期不实际居住的，不能就

此认定其丧失系争房屋的居住权益；具体到

本案，翟女士虽然将房子迁让给叔叔一家后

长期不在系争房屋内居住，因其原始受配人

身份，不能认定其丧失了系争房屋的居住利

益；其次，翟女士从1996年10月至2000年3

月长期在系争房屋居住，成年后仍在该房居

住，从这一点看，翟女士也应被认定为共同

居住人；最后，小肖系未成年人，也没有在系

争房屋居住过，故小肖也不属于同住人。翟

女士应主张分得征收款的四分之一而非五

分之一。

后翟女士委托我们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依法分割征收补偿利益。我们律师团队

调取了系争房屋的《住房调配单》，证明了翟

女士确系系争房屋的原始受配人。法庭采

纳了我们律师团队的代理意见，最终法院判

决翟女士获得征收款85万余元，翟女士的诉

求全部获得了法院的支持。

  岁的妍妍（化名）找到我，想

让我分析分析她目前的婚姻状况，

下一步该怎么办？

妍妍有不错的工作，人也端庄，

就是婚姻不如意。第一段婚姻，有

一个儿子，原本很幸福，却被一个女

人搞得离了婚，儿子归妍妍。妍妍

现在的丈夫也是离过婚的，带着一

个儿子。夫家有两套房，但婚后妍

妍的儿子一直住在妍妍父母家。妍

妍发现婆婆很强势，家里大小事都

她说了算。虽说是二婚，但妍妍对

这段婚姻很珍惜，对丈夫也是细心呵护。丈

夫每月工资除了交给父母，剩下的自己零用，

不够的话，妍妍还会塞钱给他。前不久，丈夫

的前岳父母来借钱，婆婆自说自话把丈夫工

资卡里的 万元借了，妍妍也没作声。尽管

婆婆对妍妍不怎么样，但妍妍还是尽到一个

做儿媳的责任。婆婆不慎摔倒，住院一个半

月，妍妍为照顾婆婆，向单位申请夜班，白天

往医院跑，为婆婆倒屎倒尿擦身。谁也没有

料到，最近丈夫竟跟妍妍提出离婚。原因是

妍妍的儿子上了二年级后，学业繁忙，丈夫与

前妻所生儿子家住浦东，自己儿子住在杨浦，

妍妍每天帮自己儿子辅导好功课，都要到晚

上十点钟，再要帮丈夫的儿子辅导功课，实在

是力不从心，就开始与丈夫分居了。对此婆

婆很是不爽，认为妍妍只辅导自己儿子的功

课，不如离婚算了。前段时间听说前儿媳减

刑了，准备让儿子复婚。妍妍无奈向我求助。

听了妍妍的哭诉，我问她，平时与丈夫生

活有情趣吗？双休日会一起外出游玩吗？她

摇摇头。我告诉她，家庭生活是需要有浪漫

情趣的。我劝妍妍，现任丈夫是个“妈宝”，不

如趁现在年轻，以后好好找一个负责任的伴

侣，开启新生活。 人民调解员 青云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姚彦

静 费璇）8月28日，普陀区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联络站（以下简称联络站），在区内重点

网络企业饿了么揭牌成立，将重点聚焦网络

消费领域，发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线

索，监督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落实，指导

帮助未成年人依法维权，推动企业依法合规

经营、重点疑难问题共商治理、未成年人保

护特色工作等。这是普陀区检察院与区市

场监管局在合力保护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领

域安全的一次有益探索。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网络保

护”专章，上海检察机关全面落实要求，积极

开展诉源治理。普陀区检察院蒲公英未检团

队在办案中发现，有未成年人可以通过网络

轻易购买到烟酒。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禁

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未检团队立即将

该线索移送区市场监管局，建议其督促烟酒

经营者承担起社会责任和主体责任。同时，

未检团队加强前端治理，建议商户加强日常

管理。通过线上线下法治联动，烟酒经营者

基本知晓相关法定义务，销售页面显著位置

均已标明“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警示标

志，治理成效明显。

婚外情本就是一场错误，急于“上位”的

被告人杨某某还虚构怀孕事实对男方纠缠不

休，甚至索要打胎费。日前，经嘉定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杨某某

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2022年4月，被告人杨某某与男子徐某

某因代拍沪牌相识，两人频繁聊天感情迅速

升温，均有家庭的两人很快发展成了婚外

情。恋爱期间，两个人经常互送名牌包、珠宝

首饰等贵重礼物，杨某某甚至租借了保时捷、

兰博基尼等豪车供徐某某使用。杨某某表

示：“我们几个月的交往过程中，我付了40多

万，徐某某付出还要更多一点。”

频繁的高消费、男方的帅气多金，激起了

杨某某的虚荣心。为让这段婚外情“开花结

果”，杨某某不仅将自己虚构成拥有9套别墅

的“白富美”，甚至想方设法催促徐某某离

婚。杨某某到案后说：“为和徐某某在一起，

我想到这个月我正好没来月经，就骗他我怀

孕了，想让他离婚后跟我结婚。”于是，杨某某

网购了一张假的B超诊断单，以此来证明自

己怀了徐某某的孩子。

2022年9月25日，杨某某特地前往徐某

某家中闹事，扬言自己怀了徐某某的孩子要

其负责。而杨某某的这种行为已超出徐某某

能够容忍的底线，他并不想自己的婚姻被婚

外情破坏。因此，徐某某夫妇和杨某某三人

约在咖啡馆协商。最终，双方签订了调解协

议，约定分两期支付12万元堕胎费给杨某某，

徐某某于当晚支付了第一期8万元。

一天过后，徐某某给妻子看了杨某某的

怀孕检验单，当时妻子就对这些检验单产生

了怀疑。而杨某某于9月29日突然到徐某某

妻子单位大吵大闹，后来又到徐某某家中闹

自杀。之后，本就心有怀疑的徐某某夫妇再

次捋了捋细节，最终两人认为杨某某没有怀

孕，随即报警。2022年9月30日，被告人杨某某

被公安机关抓获，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并交

代了自己有过与本案类似的诈骗犯罪前科。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杨某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怀孕事实诈骗他人

财物，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已触犯《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应当以

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官提醒

婚外情本就是一种畸形的男女关系。一
旦双方发生情感纠纷，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
就会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
拒绝这种危险关系，既是保护自己，也是

珍惜家人。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黄迪

近日，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银盾十载

砥砺行 扬帆启航新征程”银发盾牌项目十

周年主题活动举行。“银发盾牌”项目的前身

是共和新路街道“老年法律咨询流动驿站”，

经过10年深耕发展，“银发盾牌”已成为社

区为老法律服务品牌，帮助老人累计2万余

人，化解大小矛盾纠纷500余例，挽回经济

损失870余万元。

据共和新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跃

兵介绍，10年来，“银发盾牌”项目坚持站

在老年群体背后，提供法律支持，解决法

律难题，化解公共法律服务资源紧张和社

区老年群体快速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之

间的矛盾，确保社区老人都能够享受到应

有的尊严和法律的公平，拥有健康安乐的

晚年生活。

由街道和共和新路齐力社区公益服务

社编撰的新书《银盾之光——银发盾牌十周

年录》在会上发布，书籍通过项目、人物、志

愿者、专业团队、社区以及典型案例六个篇

章，记录“银发盾牌”项目从萌芽、发展到形

成品牌，走过的坚实每一步。街道服务办公

室主任孙斌、自治办公室主任刘晓明，共同

向社区一线工作者代表赠书，以期为一线维

权实践提供指导。

上海市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龚晓燕向

“坚守不渝、默默奉献、深耕社区、做出特别

贡献”的人员颁发“特别贡献奖”。静安区

民政局副局长沈连心向“十年如一日、不计

回报、为老年人法律问题奔走、发光发热”

的优秀志愿者颁发“优秀志愿者奖”。

“现在呢，我包袱卸下了，生活很安心，

心情很舒畅。”受助老人代表陈玉兰笑着对

记者表示。老伴去世后，她与对方子女陷入

了房产分配纠纷中。陈玉兰感到极为不公

平，在毫无办法的处境下前往居委会求助，

得到了“银发盾牌”项目工作人员黄月华的

无私帮助。经过一系列法律流程与司法判

决，陈玉兰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公平。

“走出去，融入社区”，是陈玉兰对“银发

盾牌”项目最真挚殷切的感谢。她在社区中

创办了读报组，成员们每周三上午9时进行

一次集体活动。从楼层间水管纷争到成立

遗嘱的重要性，陈玉兰经常绘声绘色地向她

的老伙伴们讲述自己学到的法律知识。在

她的带领下，越来越多受助老人走上了帮助

他人的道路。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实习生 姚欣言

“银发盾牌”  年助老超2万人
社区为老服务品牌化解矛盾纠纷   余例

探索网络消费领域保护新模式
普陀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联络站揭牌成立


